
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響原則 
內政部 105.12.19 台內營字第 1050816258 號令修正發布  

 

一、為保護國家公園特有自然資源，預防及減輕開發利用行為對

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並建立國家公園範圍內預先評估環境影

響審議機制，特訂定本原則。  

二、申請人依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辦理預先評估環境

影響作業時，應檢具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格式如附件

一）及有關興建（使用）計畫等，向該管國家公園管理處（以

下簡稱管理處）申請。  

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申請人應檢具之

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得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代替

之。  

四、開發（利用）行為經管理處認定其規模較小或影響環境較輕

微者，其應檢具之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得以簡易預先評

估環境影響申報書（格式如附件二）代替之。  

前項規模較小或影響環境較輕微之認定基準如附件三。  

五、災害復舊等緊急性工程，得免依本原則規定辦理預先評估環

境影響，管理處應於前述緊急工程開工一週內報內政部備查。 

六、管理處受理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相關文件後，經查須

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為駁回

之處分。  

   前項補正期限以三個月為原則。  

七、管理處應就預先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相關文件進行審查，

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權責機關、專家學者、相關團體、承辦

技師或地方居民出（列）席參加。   

八、管理處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做成審查結論，並將審

查結論通知申請人。但有特殊情形者，得延長一次。  

前項所稱三十日，不含下列期間：  

（一）申請人補正文件日數。   

（二）涉其他主管機關法令釋示或與其他機關  (構 ) 協商未

逾六十日之日數。   

（三）其他不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可扣除日數。   

第一項所稱特殊情形者，指該開發（利用）行為規模龐大，

影響層面廣泛或其爭議性高，非短時間所能完成審查之情形。 

 

 

 


